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
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項目、內容及頻率公告事項第八項修正草案 

總說明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

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率（以下簡稱本公告）於

九十一年七月十一日訂定公告，歷經九次修正，為掌握裝潢修繕廢棄物

理流向，爰修正本公告第八項，新增規範清除、處理、再利用裝潢修繕

廢棄物時，除申報營運紀錄外，應依相關期程及作業規定進行網路傳輸

申報。  



 

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
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
式、項目、內容及頻率公告事項第八項修正草案 

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八、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事業廢棄

物共同清除、處理機

構、依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

目至第六目設置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

構、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

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再利用管

理辦法公告（附表）

之管理方式收受事業

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

事業，應於每月十日

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

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

紀錄，如有報請暫停

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

之狀況時亦同；廢棄

物處理或再利用機構

並應另於廢棄物處理

或再利用完成後，申

報其完成日期；另清

除機構清除廢食用油

，將其委託他機構清

除、處理、再利用、

最終處置或輸出時，

各相關機構應比照公

告事項二、（四）及

公告事項三至五規定

辦理： 

（一）接受委託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廢

棄物之來源、種

類及描述、數量

八、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事業廢棄

物共同清除、處理機

構、依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

目至第六目設置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施之機

構、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再利用許可之

事業及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再利用管

理辦法公告（附表）

之管理方式收受事業

廢棄物進行再利用之

事業，應於每月十日

前依下列規定主動連

線申報其前月之營運

紀錄，如有報請暫停

營業或有其他未營運

之狀況時亦同；廢棄

物處理或再利用機構

並應另於廢棄物處理

或再利用完成後，申

報其完成日期；另清

除機構清除廢食用油

，將其委託他機構清

除、處理、再利用、

最終處置或輸出時，

各相關機構應比照公

告事項二、（四）及

公告事項三至五規定

辦理： 

（一）接受委託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廢

棄物之來源、種

類及描述、數量

為推動裝潢修繕廢棄物清

除、處理及再利用申報作

業，爰新增公告事項八第

四款規定之申報作業及期

程。 



 

、收受日期、方

法、過程、使用

清除機具及流向

去處等資料，廢

棄物清除機構並

應申報其許可清

除機具前月份行

駛之總里程數；

另清除、處理或

再利用廢棄物種

類如屬有害事業

廢棄物時，應一

併申報依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規定應填具之

一式六聯遞送聯

單單號。 

（二）前款應申報之營

運紀錄內容以申

請許可核准、再

利用登記檢核通

過或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機構依本

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接受委託清除

再利用廢棄物等

事項為範圍，不

適用公告事項十

免連線申報廢棄

物之規定。此外

已依公告事項三

至七完成申報之

內容，毋須再依

本項規定進行申

報。 

（三）公民營廢棄物處

理機構所收受之

廢棄物，如經處

理後可轉變成原

物料、半成品或

成品，應申報製

成各項產品之廢

棄物種類、使用

、收受日期、方

法、過程、使用

清除機具及流向

去處等資料，廢

棄物清除機構並

應申報其許可清

除機具前月份行

駛之總里程數；

另清除、處理或

再利用廢棄物種

類如屬有害事業

廢棄物時，應一

併申報依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

準規定應填具之

一式六聯遞送聯

單單號。 

（二）前款應申報之營

運紀錄內容以申

請許可核准、再

利用登記檢核通

過或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機構依本

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接受委託清除

再利用廢棄物等

事項為範圍，不

適用公告事項十

免連線申報廢棄

物之規定。此外

已依公告事項三

至七完成申報之

內容，毋須再依

本項規定進行申

報。 

（三）公民營廢棄物處

理機構所收受之

廢棄物，如經處

理後可轉變成原

物料、半成品或

成品，應申報製

成各項產品之廢

棄物種類、使用



 

量及其產品之名

稱、用途範圍、

產出量、流向、

數量與前月底之

庫存量等相關資

料。 

（四）清除者清運裝潢

修繕廢棄物，應

於廢棄物清運出

廠後二日內載運

至網路傳輸申報

系統指定機構。

如適逢假日得順

延至次一工作日

。清除者並應於

裝潢修繕廢棄物

清運出廠時，網

路申報清除廢棄

物之產生地點、

日期時間、機具

車號、種類、數

量及指定收受場

所等資料。以中

間處理方式、再

利用方式或最終

處置方式處理裝

潢修繕廢棄物者

，應於收受廢棄

物後一日內連線

申報廢棄物實際

收受情形。清除

、處理、再利用

裝潢修繕廢棄物

應申報期程及適

用對象如下： 

1.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一月

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

臺北市、新北

市及桃園市，

受託者屬公民

營廢棄物處理

機構、事業廢

量及其產品之名

稱、用途範圍、

產出量、流向、

數量與前月底之

庫存量等相關資

料。 



 

棄物共同處理

機構、依本法

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第三款第

三目至第六目

設置廢棄物清

除處理設施之

機構、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

關再利用許可

之事業及依中

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所定

再利用管理辦

法公告之管理

方式收受事業

廢棄物進行再

利用之事業。 

2.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四年七月

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

臺北市、新北

市及桃園市，

受託者屬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

機構、事業廢

棄物共同清除

機構之事業。 

3.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五年七月

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

臺中市、臺南

市、高雄市及

基隆市，受託

者屬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事業廢

棄物共同清除

處理機構、依

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三目至第

六目設置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

施之機構、取

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再利用

許可之事業及

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再利用管

理辦法公告之

管理方式收受

事業廢棄物進

行再利用之事

業。 

4.自中華民國一

百十六年七月

一日起，廢棄

物產生源位於

直轄市及基隆

市以外之各縣

（市），受託

者屬公民營廢

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事業廢

棄物共同清除

處理機構、依

本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三目至第

六目設置廢棄

物清除處理設

施之機構、取

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再利用

許可之事業及

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

所定再利用管

理辦法公告之

管理方式收受

事業廢棄物進



 

行再利用之事

業。 

 


